
上水儲蓄互助社

退股申請書（申請提取部分或全部股份均適用）

社員編號： 姓名：

申請提取股份：$ (部分/全部) 銀行戶口號碼：

如提取全部股份，請填寫退社原因：脫離共同連繫／搬遷／

 

個人資料收集及用途聲明

本人明白 上水  儲蓄互助社職員及委員將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119

章《儲蓄互助社條例》及本儲蓄互助社章程，將本人所提供的資料用作處理及執

行與下列用途有關的事宜：

1. 審批及辦理入社申請；

2. 審批及辦理貸款申請；

3. 辦理保險索償申請；

4. 以銀行自動轉帳辦理儲蓄及還款之申請；

5. 備存為符合《儲蓄互助社條例》第 24 條所規定的社員及股份紀錄。

本人授權 上水 儲蓄互助社可將部分資料給予法例及本儲蓄互助社章程授權

可接收的其他人士。

 

申請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
提取股份須知：如社員本身有貸款結餘或擔保社友貸款有欠款者，社員只能申請提取股

份超過貸款結餘之差額。 

此欄由司庫／社方職員填寫 

股份結餘：$             貸款結餘：$             

抵押：$               擔保社友貨款結餘：$         

此項退股申請已於    年  月  日之董事會會議批准。 

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社長       秘書 

Eda Yeung
戳記


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付款傳票編號：         

 

 借方 貸方 

股份   

銀行戶口   

貸款   

貸款利息   

   

總計   

 

支票號碼：         編製人：         

 

批准：           

       司庫 

 

支票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社長／副社長     司庫 

 

記入收支帳／輸入電腦簽署：         記帳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
 

記入個人帳／輸入電腦簽署：          

 

收款人簽署：          

 

 

 

 [儲社表格/退股申請書/2001年7月版(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設計/經註冊官批准)] 


